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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人大审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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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县属部门意见及回复

（一）恰哈乡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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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一：建议中心村补充红旗村。

回复：已采纳，中心村新增红旗村，详见“第四章乡域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第九节镇村体系”。

意见二：消防站落位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南侧。

回复：已采纳。详见乡驻地用地规划图。

意见三：镇区中部商业用地拉齐。

回复：已采纳。详见乡驻地用地规划图。

意见四：镇区西北侧耕地看是否能调整为商业用地。

回复：未采纳，该区域耕地为上位国空传导的耕地保护

目标，因此无法调整。

意见五：北部居住用地为汽车服务城，改为商业用地。

回复：已采纳。详见乡驻地用地规划图。

意见六：乌库村(康库乃斯草场、瑶池岔口处)附近预留

旅游用地。

回复：已采纳。详见乡域国土空间用地规划图。

意见七：八卦城西北侧预留建设用地，西南侧预留水面。

回复：已采纳。详见乡域国土空间用地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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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网策勒县供电公司

国网策勒县供电公司文件

关于征询国土空间总休规划项目意见的复函

勒县自然资源局：

单位《关子征询策勒县达玛沟乡、恰哈乡、努尔乡等三个

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项目意见的函》收悉，经研究，函复如下：

一、策勒县达玛沟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1. 文本第77条，供电设施规划中电源规划建议修改为：达玛
一·--

沟乡用电接至1.10千伏春暂变、110千伏普纳克变，通过10千

伏配网线路为全乡供电。

2. 文本第1.10条，镇区公用工程设施规划第3条镇区供电工

程中电压级别选择建议修改为；达玛沟乡镇区规划采用110于
伏、35于伏、10于伏3个电压等级。

3. 文本第110条，镇区公用工程设施规划第3条镇区供电工

程中电力设施规划建议修改为：由110于伏春荷变电站供电，规

划在普纳克村新建110千伏变电站一座，共同负贲给镇区生产、

生活等用电

二、策勒县恰哈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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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本第三条供电工程第（三）条中电源规划范议修改为：

保留现状110于伏胜利变、35于伏恰哈变电站，规划对110于
伏胜利变增容，负责给镇区生产、生活等用电

2. 文本第三条供电工程第（四）条中电网规划建议修改为：

110千伏胜利引出10千伏架空线路至各村为用户供电。

三｀其他建议

在我公司十五五规划中，各乡镇蚐规划有电网建设项目，建

议贵单位一并纳入此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具体建设项目附后。

特此函复。

国网

202

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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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策勒县供电公司意见采纳情况

意见一：文本第三条供电工程第(三)条中电源规划建议

修改为:保留现状 110 千伏胜利变、35 千伏恰哈变电站，规

划对 110 千伏胜利变增容，负责给镇区生产、生活等用电。

修改情况：已采纳。已将原文的表述修改为“保留现状

110 千伏胜利变、35 千伏恰哈变电站，规划对 110 千伏胜利

变增容，负责给镇区生产、生活等用”。

意见二：文本第三条供电工程第(四)条中电网规划建议

修改为:110 千伏胜利引出 10 千伏架空线路至各村为用户供

电。

修改情况：已采纳。已将原文的表述修改为“110 千伏

胜利引出 10 千伏架空线路至各村为用户供电”。

意见三：将十五五电网建设项目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修改情况：已采纳。规划对原有的项目进行对比，将未

纳入的建设项目纳入恰哈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项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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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疆昆仑山景区管委会

新疆昆仑川杲区管理委员会

关千征询策勒县、恰哈乡、奴尔乡等三个乡

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项目意见的复函

策勒县自然资冲及1;
贵单位｛｛关于征询策勒县、恰哈乡｀奴尔乡等三个乡镇

匡土空间总体规划项目意见的函》收悉．经研究，我单位建

议将王的家乡核心区王的家乡至都木村至一牧场道路纳入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项匕圈

特此函久·

新弱化仑山上丛管迸l委员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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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山景区管委会意见采纳情况

建议中提到将王的家乡项目，该项目矢量位于南部乡镇，

不涉及恰哈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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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策勒县泓源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心

策勒县礼篱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文作

策勒县涨源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千策勒县达玛沟

夕恰哈尔乡,.奴尔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项目意见的

回复函

策勒县自然资源局：

贵局于2025年2月26日发来的关于征询策勒县达

玛沟乡飞恰哈尔乡、奴尔等3个乡镇国土空f司总体规划项目

见的函已收悉a

我单位策勒县涨源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该函中涉

及的三个乡镇国土空f司总体规划项目进行了认真研究和仔

细阅读。经过全面审查，我单位没有任何异议。

在与部门专项规划的衔接方面，我们未发现与我单位相

关的专项规划存在矛盾冲突的情况，规划成果在这方面是科

学合理、符合实际的。

在空间布局和用地需求方面，我单位认为规划中的各类

空间布局（包括产业发展空间、基础设施布局、公共服务设

施布局等）完全能够满足我单位的业务发展需求｀不存在影

响我单位正常运营和发展的用地规模不合理等问题。

在其他相关建议方面，希望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项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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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考虑目前已建设使用的自来水供水管网、农业灌溉渠递

和污水管网设施不受任何影响这个问题。

我单位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积极配合

勒县国土空间规划的实施和推进，共同为策勒县的城乡经

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贡献力主D

特此回复。

策勒县涨源永务集团有限娄任公司

2025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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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勒县泓源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意见采纳情况

复函对规划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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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策勒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和田地区策勒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关千《征询策勒县达玛沟乡、恰哈乡、奴尔

乡等三个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项目意见

的函）的复函

策勒县自然资源局：

贵单位关于《征询策勒县达玛沟．乡、恰哈乡、奴尔乡等

三个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项目意见的函》已收悉。我局商

度重视，组织相关业务干部对规划成果认真研究审查，审查

结果我局对《策勒县达玛沟乡、恰哈乡、奴尔乡等三个乡镇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项目》无意见。l

策勒其钰房和城乡建设局

·,'··.• :.-..
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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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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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勒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意见采纳情况

复函对规划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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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策勒县应急管理局

己心夕；护趴亡幼刃_,Ub劣)1)1.:..扫心于斗b，六）切卫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策勒县应急管理局
关千策勒县达玛沟乡」合哈乡j贝尔乡等三个乡

镇国土空I司总休规划项目意见的复函

策勒县自然资淑局：

你局C关千征询策勒县达玛沟乡、恰哈乡｀炊尔乡笭三个身

镇团土空i司总体规划项目庤见的函｝已收悉中经审核，对你局牵

头编制的策勒县达玛沟乡｀恰哈玄炽尔乡等三个乡镇国土空间

总体栽划(2021—2035年入我局没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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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勒县应急管理局意见采纳情况

复函对规划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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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策勒县林业和草原局

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林业和草原局
奸征询影衄晒沟乡、你哈乡｀奴尔乡等

三个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项目
意见的复函

策勒县自然资源局：

根据贵单位提供的关于《征询策勒县达玛沟乡、恰哈乡，奴

尔乡等三个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项目意见的困》已收悉，策勒

县林草局资源管理办公室、湿地办、治沙办，退耕办、项目办等

有关业务人员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项目范围根据你单位提供的

项目坐标数据（矢骨数据）与策勒县林草项目矢蜇，林草资源一

张图和国土三调图(2023年末数据库）比对分析，现核实结果如

下：

一、项目地点位于达玛沟乡｀，恰哈乡，奴尔乡，项目总面积

为37565.2亩，该项目范围跟策勒县防沙治沙规划和沙漠边缘阻

击战规划冲突面积为1259.43亩。已实施的林草项目冲突而积为

400亩其中（达玛沟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项目跟2019年重点防护

项目l.5亩恩2陨凭森林抚育21.5亩、造林项目8亩§奴尔乡国

；：：平霜°;。目年2:0:4国：、空If2:::

项目跟递知l6亩），达玛沟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项目范围占退

耕还披140器濬竺货恨耕还林3.l9亩，｀占承包草场88.72亩，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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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l696.05亩（灌木－林地567.98亩、其他林地1.17亩，乔不引

地109.41亩．林地一张图乔木林地258雪09亩见国家特别灌刀..,

地726.12亩，宜林地33.38亩），是地57.93亩（内陆滩涂7.07

亩忙沼泽地50,86亩入其他草地277.92亩、天然牧草地524.39

亩，恰哈乡匡土空间总体规划项目范围占退耕还草0_3亩、退耕

还林67.94亩心承包草场3527.39亩、占林地450.73亩（灌木林

地197.99亩、其他林地6l 7l亩气乔木林地94立林地一张图乔

木林地96.53亩），湿地I053.09亩（内陆滩涂），其他草地1951.33

亩、天然牧华地ll27尉62亩．，奴尔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项目范围

占退耕还草4.4亩，退耕还林88.04亩，承包草场1835.97亩中占

林地159.45百（难木林地0械12亩、其他忭地L65亩h乔木林地

9..16亩h林地一张图乔木林地148.52亩）、湿地383.89吉｀其他

－土地634..005亩，天然牧竿地1654.75亩。

二，环议贵单位对策勒县防沙治沙规划和沙漠边线阻击找规

划进行避开、对已实栳的林草项目进行进开．对退耕还林、退耕

还草＼承苞草场进行避开？对占林地、湿地、草地块后续项目实

施前进一步进行征求意见。

｀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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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勒县林业和草原局意见及采纳情况

回复：部分采纳。复函中的意见已结合最新资料进行

梳理校对，规划所提供的部分项目矢量为县国空已批数据

库，无法修改，部分乡镇规划项目已套核林草局已实施项

目，已在数据库中修改。

（八）策勒县农业农村局

世F严I记�I片户L从心如许戒冲蛇

新菌二；和目地区策勘县农业农村局
策农函(2025) 096号

关千（策勒县达玛沟乡国上空间总体规划(2021
年－2035年）》的意见函

策勒县自然资源局：

』单位《关于征求（策勒县达玛沟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年－2035年）〉意见的函》已收悉口经我单位认真研

究，认为该规划全而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关于匡土空间规划的

决策部署，统筹生态保护．农业发展、城镇建设等空间需求，

目标定位清晰、空间布局合理增管控措施可行，符合达玛沟

乡实际和高质量发展要求．

我单位对《策勒县达玛沟乡国土空闸总体规划(2021年

-2035年）》无修改意见。建议贵单位在后续实施中严格遵

循规划要求．加强动态监州和评估，确保规划目标落地见效。

我单位将积极支持策勒县国土空间保护开发相关工作，助力

打造生态安全、产业协同、宜居宜业的可持续发展格局口

”,
,I\

勾诀从
叭山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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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勒县农业农村局意见及采纳情况

复函对规划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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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策勒县民政局

新陀维吾尔

自治区 和田地区策勒县民政局

关千征询策勒县达玛沟乡、恰哈乡、奴尔乡等

三个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项目意见的复函

策勒县自然资源局；

2025年2月26日收到《关于征询策勒县达玛沟乡、恰哈乡、

奴尔乡等三个乡镇匡土空间总体规划项目意见的函》后，，我单位

度重视，，按照征求意见稿的要求，认真研究，对调鉴修订稍中

涉及民政领域的内容进行审核，现提出修欴意见建议如下：

1．根据国土空间规划图所示，达玛沟乡的殡葬服务中心巳被

纳入规划之中，，但恰哈乡和奴尔乡的国土空间规划中，未发现殡

葬服务中心纳入情况，建议将殡葬服务中心纳入恰哈乡和奴尔乡

的国土空间规划之中。

L孟们平.I
＿，上·

心，资
下i1

嘈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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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勒县民政局意见及采纳情况

意见一：根据国土空间规划图所示，达玛沟乡的殡葬服

务中心已被纳入规划之中，但恰哈乡和奴尔乡的国土空间规

划中，未发现殡葬服务中心纳入情况，建议将殡葬服务中心

纳入恰哈乡和奴尔乡的国土空间规划之中。

答复：已采纳。规划已将恰哈乡殡葬服务设施及项目矢

量纳入规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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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锥勒县达玛沟乡、恰哈乡、奴尔乡笭三个乡一～

（十）策勒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_. . 乡、恰哈乡、奴尔乡

见i的

•Jr..'县自然只吓句：

),Ta.
回

活

2、(

、《策勒县恰哈乡

，，七

））

寸

．．

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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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勒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意见及采纳情况

复函对规划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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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策勒县交通运输局

新疆芯：策－ 交通运

策勒县自然资源局：

（关于征询策勒县达玛沟乡、恰

空间总体规划。建议在国土空冈划分

并预贸农村公路用地

三个乡镇国土

原则上同意上

定，从

不少于5米，村道不少于3iu

不少

筑控制区的无也，

才

谌达玛沟乡、恰哈乡

划项目意见
的函〉的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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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勒县交通运输局意见及采纳情况

意见一：建议再国土空间划分时，将充分考虑并预留农

村公路用地及其建筑控制区范围。

修改情况：已采纳。规划在乡村单元图则中的附表中，

关于建设项目管控引导区要求，明确了建筑退让县道不低于

10 米、乡道不低于 5 米、退让村道不低于 3 米的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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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策勒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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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勒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意见及采纳情况

复函对规划无意见。

（十三）策勒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勒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询策勒县达玛沟乡、恰哈
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项

回复

县自然资源局：

勹单位发来的《关于征询策勒县达玛沟乡、恰哈乡蚧奴

尔乡等三个乡镇国土空I司总体规划项目意见的函》巳收心0

经我单位结合自身职能．对达玛沟乡、，恰哈乡、奴尔乡等三

乡镇国土空间热划(202l - 2035年）初步成果进行全面审

现回文如下：

心「司布局和用地，百求方面，规划中的各类空间布局（如

产业发展空间、基础设施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等｝和用

地规模符合我单位业务发展符求，能够满足本领域发展的空

f司需求．无意见。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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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勒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意见及采纳情况

复函对规划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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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策勒县水利局

关于对（关于征询策勒县达玛沟乡、恰哈乡、奴

尔乡等三个乡镇l叫上空间总休规划

心见的函）的复函

勒县自然资源局；

习出位下发的《关于征询策勒县达玛沟乡，恰哈乡、奴

尔乡等三个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意见的函）已收悉母经

室和人员组织开展讨论研究没有愁见球议。

此复函。



32

策勒县水利局意见及采纳情况

复函对规划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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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区部门意见及回复

（一）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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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意见及采纳情况

意见一：把文物保护单位和重大项目用地在规划中体现

出来。

回复：已采纳。已根据地区文旅局最新提供资料更新文

本、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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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和田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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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意见及采纳情况

意见一：目前 “十五五”规划项目已形成初稿，正在编

制 “十五五”规划基本思路及相关部门专项规划，由于所涉

及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年限为 2021-2035 年，建议在乡

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定稿前，再次征求行业部门意见，充实

完善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重点项目库。

回复：已采纳。规划再次与各部门征求意见，并将涉及

恰哈乡的“十五五”规划纳入项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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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田地区水利局

和田地区水利局意见及采纳情况

意见一：一是各乡镇规划年用水总量控制指标要以《关

于和田地区兵团第十四师用水总量控制实施方案的复核意

见》(新水函(2021)22 号)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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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已采纳。已根据《关于和田地区兵团第十四师用

水总量控制实施方案的复核意见》(新水函(2021)22 号)文

件复核规划中的用水总量指标。

意见二：二是国土空间规划中所列水利工程要与各县市

水网规划和 “十五五”规划充分衔接，确保各县市水网规划

和 “十五五”规划所列项目，全部纳入所在乡(镇)国土空间

规划内。

回复：已采纳。已根据水利局最新提供资料，将“十五

五”所列项目纳入规划项目库中。

意见三：三是因国土空间规划对于乡镇的可持续发展、

资源合理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建议组织相关专家对各多镇国土空间规划进行专门论证审

查。

回复：未采纳。规划已完成和田地区、策勒县组织的两

轮专家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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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和田地区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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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地区农业农村局意见及采纳情况

意见一：建议补充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平面布置图；按规

划期限及建设内容对附件中《国土空间功能结构调整表》进

行补充完善。

回复：部分采纳。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镇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试行）》中的要求，乡镇国空不

需要编制平面布置图；以根据最新建设内容对国土空间功能

结构调整表进行完善。

意见二：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

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国办发〔2019]50

号)关于 “对建成的高标准农田，要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实

行特殊保护，防止 “非农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

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规定，建议规划文本中明确对已建高

标准农田项目区划入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及保护措施。

回复：已采纳，已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高

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国办发

〔2019]50 号)中相关内容，对规划进行了优化完善。

意见三：依据《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及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

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要求，建议规划文本中，对已建成的高

标准农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系统，实现动态监管。

回复：已采纳。后续策勒县统一会将已建成的高标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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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系统，实现动态监管。

意见四：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验收管护实施办法》第五条 “永

久基本农田率先，突出重点、集中连片，整体推进、分期建

设”规定，建议在规划文本中明确 “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设

成为高标准农田”相关表述，确保实现规划有效衔接，避免

“两张皮”问题。

回复：已采纳。已在文本中完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

设成为高标准农田”的相关表述，详见文本“第七章-第 10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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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和田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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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意见及采纳情况

意见一：建议在规划中明确预留医疗用地指标，并清晰

界定新建或改扩建医疗设施的具体用地边界，以满足未来医

疗服务发展的需求。

回复：已采纳。已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镇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试行）》中相关规定，明确预留

医疗用地指标，并清晰界定新建或改扩建医疗设施的具体用

地边界。

意见二：规划应充分体现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有效衔接。

例如，合理规划传染病防治设施、预留隔离场所的建设空间，并

优化医疗设施与交通网络的联动布局，确保在突发公共卫 生

事件时能够实现快速响应和高效运转。

回复：已采纳。已在文本中完善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公

共卫生安全规划等内容。详见文本“第五章-第四节-第 94、

95 条”。

意见三：需在规划中预留公共卫生应急场所的专用土地，

制定明确的用地标准和规模，保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

时具备足够的应急处置能力。

回复：已采纳。规划结合恰哈乡卫生院建设应急定点医

院，已保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具备足够的应急处置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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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和田地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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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一：乡镇教育项目建设计划不符合各县市教育项目

建设总体规划，如:皮山县未计划在木吉镇新建阿热江尕勒

村幼儿园、阿萨尔幼儿园、汉吐格村幼儿园;未计划在固玛

镇新建克什拉克阿勒迪村幼儿园;和田市拉斯奎镇中学综合

教学楼建设项目已于 2024 年开工实施，目前正在建设、和

田市吐沙拉镇小学改扩建项目已于 2023 年完成实施、未计

划建设吐沙拉镇北京中学改扩建项目、未计划建设和田市义

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和均衡发展建设用地项目。

回复：该意见不涉及策勒县恰哈乡。

意见二：为解决“十五五”期间初、高中学位短缺问题，

各县市教育部门初步计划新建、扩建 14 所普通高中项目及

部分义务教育学校扩建项目(具体建设计划由各县市人民政

府批准)，现均未纳入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建议贵局进

一步对接各县市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局，将教育项目用地纳

入城市、乡镇总体规划，预留充足的建设用地。

回复：已采纳。已征求策勒县各部门意见，并按照意见

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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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和田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意见一：建议将洛浦县住建局拟实施的和田地区洛浦县

建筑垃圾处理利用建设项目列入洛浦县乡镇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内。项目建设规模: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计处理规模

200 吨/日，填埋设计库容量 20 万立方米，年限 11 年，项目

规模建设用地 62000 平方米，其中建筑垃圾处理区 20000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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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建筑垃圾填埋区 42000 平方米。

回复：该条意见项目不涉及策勒县恰哈乡。

意见二：建议适当预留部分农村建房宅基地，保障后续

农村建房用地需求。

回复：已采纳。已根据乡镇需求预留农村宅基地，并将

该项目纳入项目库。详见文本附表 9 重点建设项目库。

意见三：随着后续经济发展、人口变化等因素，在目前

国土空间规划预留国土基础上，建议增大村镇建设公共服务

设施用地，保障镇村企业发展、厂房建设、文化活动场所以

及镇村生活垃圾污水处理等公共场所建设用地需求。

回复：已采纳。已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镇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试行）》中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建

标准，合理扩大、新建乡镇所需公共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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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和田地区林业和草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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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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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地区林草局所提意见不涉及策勒县恰哈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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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和田地区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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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一：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给水设施时，如果

规划有新增给水水源，各县市应提前考虑规划水源保护区划

定事宜避免水厂及水源建成后划定的水源保护区与乡镇发

展产生冲突。

回复：已采纳。已复核水厂划定的水源保护区与未来乡

镇的发展无冲突。

意见二：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排水设施时，均规

划设计修建污水管网，根据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关于

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要求因地制宜选

择资源化利用、纳入城镇污水管网/厂、相对集中式或集中

式处理等模式或模式组合，不搞一刀切。各县市要结合乡镇

农村自然因素、地理位置等实际情况，充分征求乡镇、县市

行业部门意见，提出合理规划。如和田市阿克恰勒乡根据前

文介绍 “基本概况区位阿克恰勒乡距和田市区约 100 千

米”，排水工程远期仍然规划接入和田市排水管网。

回复：已采纳。恰哈乡排水设施规划充分征求县乡两级

意见，并根据实际情况，乡驻地及附近村庄污水以集中处理

为主，外围村庄以分散处理为主，采用联村或单村小型集中

污水处理模式。



58

（十）和田地区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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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一：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发〔2025〕1 号)文件

提出 “实施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推动 “四好

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大力推进乡

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建制村通双车道、自然村通硬化路建

设。根据《公路法》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公路条例》。

建议保留国省干线及农村公路安全红线范围，国道不低于 20

米、省道不低于 15 米、县道不低于 10 米、乡道不低于 5 米、

村道不低于 3 米。

回复：已采纳。规划在乡村单元图则中的附表中，关

于建设项目管控引导区要求，明确了建筑退让县道不低于

10

米、乡道不低于 5 米、村道不低于 3 米的管控要求。

四、村委会意见及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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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项目村级意见表

村名 妇启 1 审查日期 心凶

项目勹策勒县怡哈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一2035年）1

组织编制 恰哈乡人民政府

单位 策勒县自然资源局

让汃，

如

审

在

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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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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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策勒县专家技术审查意见及回复

（一）王宁（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

公司分院院长 注册城乡规划师 高级城乡规划师）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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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意见采纳情况

意见一、国土空间现状章节，发展机遇建议增加小标题;

上位规划指引建议补充重大建设项目。

回复：已采纳。已增加小标题-发展机遇;上位规划指引

补充重大建设项目，详见文本“第二章现状分析与问题识

别—第四节国土空间开发保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意见二、发展定位章节，建议针对结论，适当展开论述;

结合具体城镇(含兵团)进一步研究区域协同与兵地融合的

相关内容。

回复：已采纳。已对“和田地区昆仑山文化旅游带中的

重要门户、丝路南线优质农畜产品供应基地之一、策勒县乡

村振兴示范乡镇”发展定位展开论述；同时，对于区域协同

与兵地融合相关内容，从生态保护、旅游发展及基础设施共

建共享等方面加强论述。详见文本“第三章目标定位与区域

协同—第一节发展定位与目标与第二节区域协同与兵地融

合”。

意见三、生态保护空间，落实自然保护地体系，补充维

护生物多样性等国土绿化造林的相关内容宜在林地章节。

回复：部分采纳。恰哈乡境内不涉及自然保护地，故未

表述相应内容；文本中已有造林绿化空间内容。补充生物多

样性保护网络内容。详见文本“第四章乡域国土空间开发保

护—第七节生态保护空间”。

意见四：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建议按照《规程》的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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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编制。每种资源的保护利用原则上要有保有量、保护范围

以及保护利用策略。耕地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相关内容建议放

在农业空间(并补充耕地的生态综合治理方面的内容)。补充

荒漠戈壁保护与利用、矿产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相关内容。

回复：已采纳。已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镇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试行）》对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部分内容重新梳理，并调整“耕地资源保护与利用”小节的

顺序及增加荒漠戈壁保护与利用、矿产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相

关内容。详见文本“第四章乡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第六节

农业生产空间布局、第八节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意见五、镇村体系规划，补充城镇发展格局;结合《规

程》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设置的标准;补充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的相关内容。

回复：已采纳。已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镇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试行）》增加城乡空间格局，详

见文本“第四章乡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第九节镇村体系-二、

1.城乡空间格局”；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设置的标准、补充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相关内容，详见文本“第四章乡域国土空

间开发保护—第九节镇村体系-五、用地节约集约”。

意见六、支撑体系，补充客运、货运枢纽规划的相关内

容;建议补充 “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的功能转换和用途

管制要求;图纸需补充地质灾害防治等需要重点控制的地区。

回复：部分采纳。已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镇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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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试行）》补充对外交通场站内

容，详见文本“第五章支撑体系—第一节综合交通规划-二、

对外交通场站”；在应急救援体系建设中已包含“平急两用”

公共基础设施相关内容；结合恰哈乡自然灾害的分布，在乡

域综合防灾减灾规划图中增加地灾重点控制区。

意见七、历史文化与特色风貌保护，建议增加历史建筑、

古树名木等内容补充乡村风貌指引与管控要求，明确文本风

貌指引中的空间范围。

回复：部分采纳。文本中已有历史建筑认定与保护相关

内容；文本中风貌指引中的空间范围为恰哈乡乡域范围。

意见八、生态修复与国土综合整治，明确高标准农田建

设和农用地整治的重点区域范围、类型、规模及实施计划;

补充城镇工矿用地整治的相关内容;项目库应与图纸一一对

应。

回复：已采纳。在文本中增加相应内容，并与图纸复核。

详见文本“第七章生态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第二节国土综

合整治”。

意见九、镇区规划，补充住房保障规划，完善细化绿地

系统规划、城镇更新规划;镇区用地图应将代码及功能标注

(细化至不低于二级分类深度为主)。

回复：部分采纳。文本已有住房保障等相关内容；已按

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

（试行）》细化绿地系统规划等内容；乡驻地用地规划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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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代码；详见文本“第八章乡驻地规划—第四节绿地与开敞

空间规划、第九节城镇更新”。

意见十、进一步校核指标表中的约束性指标和村单元村

庄建设边界面积汇总表;结合《规程》继续完善各单元图则。

回复：已采纳。已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镇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试行）》中相关规范，结合恰哈

乡自身进一步校核指标表中的约束性指标和村单元村庄建

设边界面积汇总表并完善图则。

意见十一、对文本中的强制性条款，建议结合《规程》

进一步分析论证。

回复：已采纳。已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镇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试行）》中相关规范，对文本中

的强制性条款进行了梳理。

意见十二、进一步打磨、精炼文本，做到文字、图纸、

数据、表格全面统一一致。

回复：已采纳。规划结合最新的审查要求及《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试行）》，对

文本内容结构进行精简，部分内容以专栏的形式进行表述，规

划对文本、图纸内容以及附表内容进行校核，并对不一致的指

标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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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俊（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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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意见采纳情况

意见一、该规划编制内容标题和文本编制顺序，应以《自

治区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内容要求的名称

和目录排列顺序进行梳理完善。

未采纳。文本编制顺序是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镇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试行）》中的要求编制。

意见二、梳理完善相关的内容。如：1、自然地理章节

补充：气候、水文、地形地貌等分析；2、历史文化与特色

风貌章节中补充：人文、历史沿革。

已采纳。“1、自然地理章节补充：气候、水文、地形

地貌等分析；2、历史文化与特色风貌章节中补充：人文、

历史沿革”等内容已放入说明书中。

意见三、资源保护与利用开发，应进一步深化空间规划

内容。如：1、戈壁玉料的分布分析，保护与利用开发强度；

2、水资源保护与利用分配。

已采纳。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编制技术规程（试行）》中的编制要求，增加矿产资源保

护与利用并完善水资源保护与利用等内容。

意见四、文本没有明确供水厂和污水处理站的位置，且

供水厂在供水规划图中也没有表明其位置。

已采纳。已在文本增加水厂与污水厂的文字表述、图集

中已标识位置。

意见五、根据《自治区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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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编制成果内容要求，进一步补充完善；按照附录一至

附录七各附录要求内容规范编制和绘制图件。

回复：已采纳。已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镇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试行）》对编制内容进行了完善。

意见六、图册中相关图纸名称与文本名称不一致。如：

文本为乡驻地--规划，而图纸是镇区--规划。

回复：已采纳。已将图纸名称中的镇区改为乡驻地。

意见七、建议：建筑风貌指导应结合区域特色和人文元

素等予以引导。如：一是建筑形式（具有很强和适应当地气

候环境下的阿依式建筑）；二是建筑色彩（建议千万不要选

土黄色）。

回复：未采纳。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镇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试行）》中的要求，只有涉及历史

文化名镇、名村的镇应严格落实相关专项规划提出的保护要

求，加强镇区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和管控，提出建筑体量、高

度、色彩、材质等管控要求。

意见八、规划指标体系表中的指标，要进一步核对，特

别是有些约束性指标。

回复：已采纳。已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镇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试行）》中相关规范，对规划指

标体系表中的指标进行了进一步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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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民贵（新疆广域博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总工程

师注册城乡规划师 高级城乡规划师）专家意见



89

专家意见采纳情况

意见一、补充规划说明书及附件，规范规划成果。

回复：已采纳。已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镇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试行）》中相关要求，补充了说

明书及附件。

意见二、细化产业空间规划内容和补充产业空间规划图

件，补充说明特色保护类村庄阿萨村和阿希村的特色保护要

点；有 4 个村庄是撤并类，但在规划图还存在，撤并的方向

和建设用地指标的腾挪没交代清楚。

回复：已采纳。已细化产业空间规划内容和补充产业空

间规划图件，详见文本“第四章乡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第

六节产业空间布局”及图册。搬迁撤并类村庄规划搬至乡驻

地西南侧恰哈乡避险搬迁安置区域。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试行）》中相关要

求，近期内难以搬迁撤并的零散村庄居住用地，可在规划中

保留用地斑块，不划入村庄建设边界，通过土地整理、宅基

地置换等方式逐步引导其向村庄建设边界内集中。

意见三、文本表 4 国土空间功能结构表中城镇建设用地

基数和规划均为 0，应核实，村庄建设总用地由 1147.53 公

顷减少到 729.91 公顷；但乡驻地建设用地从图斑上看增加

不少，存在指标统计问题。

回复：已采纳。已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镇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试行）》中相关要求，恰哈乡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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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划定开发边界，故全乡都是村庄建设用地 203；对文本附

表 4 国土空间功能结构调整表重新进行了复核。

意见四、深化乡域交通规划中公路等级的划分，增加乡

村公共交通规划相关内容。

回复：已采纳。已深化乡域交通规划中公路等级的划分，

增加乡村公共交通规划相关内容。详见文本“第五章支撑体

系—第一节综合交通规划—一、公路，三、公交线网与布局”。

意见五、补充近期重点项目库落地图件。

回复：已采纳。已补充近期重点项目库落地图件，详见

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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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和田地区专家技术审查意见及采纳情况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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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一：加强成果的规范性。名称统一修改为《策勒县

**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规范化文本章节内

容编排，采用文本语言行文并加强针对性，核实强制性内容；

进一步加强图纸表达的规范性，如图纸应有风玫瑰等要素，

局部放大图应有比例尺等要素。

回复：已采纳。已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镇总体规

划技术规程（试行）》完善成果内容。

意见二：部分形状狭长的乡（镇），规划范围可在乡（镇）

域、乡驻地（镇区）的基础上增加绿洲区，但应明确界定出

绿洲区的范围，同时保证前两个范围的图纸内容不少于技术

规程的要求。

回复：未采纳。恰哈乡未出现意见中所描述的相关问题。

意见三：加强成果的完整性。深入分析上位规划，进一

步体现规划纵向传导性，加强对策勒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强

制性内容在该乡的传导，补充完善双评价和双评估、主体功

能区、规划目标等内容；深入分析上位规划相关专题，在本

乡域范围内进一步深化道路交通、公共设施配套、产业规划、

历史文化保护、单元规划等综合防灾规划内容。

回复：已采纳。已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镇总体规

划技术规程（试行）》完善相关成果内容。

意见四：增强成果的针对性。达玛沟乡有油气堪察区和

砂石料场集中开采区，有别于和田地区其他乡镇，应在生态



95

保护篇章中有所侧重，在地形地貌破坏、水土流失、粉尘与

空气污染、水体污染等方面提出预防措施，在地形重塑、土

壤改良、植被重塑、景观重塑等方面提出动态监测和修复策

略；奴尔乡和恰哈乡是山区乡，与十四师一牧场相邻，应在

产业发展策略上进一步突出昆仑山区乡的特征，提出兵地融

合发展的空间和产业策略。有针对性的提出防灾减灾救灾的

方案和机制，完善防洪、抗震、消防等设施和项目布局。

回复：已采纳。已完善恰哈乡与十四师一牧场兵地融合

的相关内容。详见文本“第三章目标定位与区域协同”。

意见五：进一步优化乡驻地规划方案，提升规划的合理

性和可行性，因地制宜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园广场布局。

回复：已采纳。已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镇总体规

划技术规程（试行）》优化乡驻地方案，并完善公共服务设

施与公园广场的布局。

意见六：完善并校核附表内容，人均村庄建设用地等指

标要符合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要求，道路密度不宜过高，完善

规划期限、新增建设用地等表格内容。

回复：已采纳。已对附表 1 规划指标表中人均村庄建设

用地、乡驻地道路网密度等指标进行校核；并完善了规划期

限、新增建设用地等表格内容。

意见七：完善重点项目表格。加强与 “十五五”各行业

部门前期研究项目衔接，加强规划内容与重大项目表的沟通

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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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已采纳。重点项目库内容已与部门十四五、十五

五、乡镇建设实际和规划内容进行核对、衔接。

意见八：殡葬设施应落实到位，加强项目具体信息的表述。

回复：已采纳。已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镇总体规划技

术规程（试行）》中要求，完善殡葬设施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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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示材料

2025 年 2 月，由策勒县自然资源局组织，项目组已经完成草

案公示稿的制作，提交至策勒县政府办。3 月 17 日已在政府

网站正式公示，公示期已满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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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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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七、历史文化与特色风貌保护，建议增加历史建筑、古树名木等内容补充乡村风貌指引与管控要求，明确文本
	意见八、生态修复与国土综合整治，明确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用地整治的重点区域范围、类型、规模及实施计划;
	意见九、镇区规划，补充住房保障规划，完善细化绿地系统规划、城镇更新规划;镇区用地图应将代码及功能标注
	意见十、进一步校核指标表中的约束性指标和村单元村庄建设边界面积汇总表;结合《规程》继续完善各单元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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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十二、进一步打磨、精炼文本，做到文字、图纸、数据、表格全面统一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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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四、文本没有明确供水厂和污水处理站的位置，且供水厂在供水规划图中也没有表明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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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等予以引导。如：一是建筑形式（具有很强和适应当地气候环境下的阿依式建筑）；二是建筑色彩（建议千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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